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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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县（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我省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推动股权投资基金业态发展作为金融供给侧改革突破口，加快推进股权投资基金集聚发展，充分发挥股权投资基金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拓宽企业投融资渠道，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现就进一步促进我市股权投资基金业发展提出如下政策意见。
一、扶持政策
（一）税收扶持政策
1.严格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资产损失所得税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01年第25号）等有关税收支持政策,采取切实措施，为公司制、有限合伙等各类组织形式的股权投资基金创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2.对以有限合伙形式设立的股权投资类企业，可采取“先分后税”的方式，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其经营和其他所得由合伙人分别纳税，其中，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投资收益、转让其在企业中财产份额取得的所得分别按照20%的税率扣缴个人所得税。
（二）财政扶持政策
1.对股权投资基金投资我市小微企业的，按其投资额的2%给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风险补贴。
　　2.对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市投资的企业在境内外主板、中小板、创业板首发上市和新三板挂牌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一定支持。
　　3.对股权投资基金在其投资的企业退出并在我市形成贡献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股权投资基金一定支持。
　　4.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的高管，自2018年起，增加在我市贡献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一定支持。
　　5.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引导其投资的企业（国家禁止或限制发展的行业除外）入驻我市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一定支持。
　　6.对股权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购买、自建自用办公用房的，按照房产市场公允价格的2％给予一次性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享受补贴的办公用房5年内不得对外出售；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3年内每年按照房租市场指导价的15％左右给予补贴，每年补贴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三）人才扶持政策
1.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符合我市有关人才政策规定的，纳入人才政策享受范围。
　　2.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的高管，给予一次性住房补贴、安家费等补助。对国家级基金和超大规模基金（实缴规模超过10亿元）管理机构的高管，如未在我市参加公费医疗保险，可为其办理临时特殊医疗照顾人员公费医疗保险，每家机构原则上不超过5人。
　　3.对符合我市人才引进落户条件的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及其配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可向公安部门申请办理本市常住户口，其未成年子女入托、入（转）中小学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在公办校统筹安排。
二、推进和保障措施
（一）推进股权投资基金服务“双创”示范区建设。设立哈尔滨新区、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股权投资服务“双创”示范区，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和各类金融资源向示范区集聚。完善示范区内股权投资基金业服务体系和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信用担保、评估评级等中介服务机构。有条件的区县（市）也可先行推进“双创”示范区建设试点。
（二）引导股权投资基金支持方向。对政府出资的引导基金和直投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原则，优先用于支持“双创”示范区发展，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入驻“双创”示范区，共同支持“双创”企业产品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围绕资源做产品，围绕市场换投资，围绕科教换成果。充分运用我市的农林牧业、寒地资源、科教和对俄优势等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吸引资本投入，支持创新创业、中小企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具备条件的区县（市）可设立股权投资引导基金，依托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扩大企业直接融资，弥补市场失灵。
（三）搭建政府服务平台，构建股权投资对接与合作机制。一是充实、完善和利用好哈尔滨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实现资本和项目对接，积极培养优质企业和项目，并优先推荐给本地注册的股权投资基金；建立邀请相关基金管理机构举办论坛、路演等金企互动交流活动制度；借助产权交易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为股权投资基金的退出创造条件。二是搭建加工样机场地共享平台，对全市样机加工类企业、厂房、技术团队等资源进行优化整合，提供中试服务，实现专业化配套，促进项目尽快实现产业化。三是完善人才招聘信息平台，引入猎头公司遴选人才机制，拓宽选人用人视野，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协助企业招聘、培训各类专业人才。
（四）创新股权投资基金运营模式。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原则下，推动股权投资基金与各类金融机构围绕我市“双创”产业实际需求，发展投贷联动、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等投融资新模式。股权投资基金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可通过债务融资工具进行融资，增强投资能力。
（五）做好风险防范。积极配合国家和省金融监管部门加强对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监督管理、风险预警及处置工作，依法打击利用股权投资基金名义从事各类非法集资活动。
三、其他事项
（一）本意见适用于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公司制、合伙制、契约制等形式设立，开展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业投资的股权投资基金，以及上述基金的管理机构，且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哈尔滨市办理工商注册和纳税登记，且承诺5年内不迁离我市，不改变在我市的纳税义务，不减少注册资本。
　　2.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按有关规定无需办理登记备案的除外）。
　　3.基金实际到位资金5000万元以上。
（二）对享受上述政策的股权投资基金及其管理机构违反承诺的，将追回已发放的扶持资金。
　　（三）本意见相关政策兑现所需资金，按现行市、区县（市）财政体制规定执行。
　　（四）本意见规定的扶持政策与我市其他相关优惠政策不重复享受。
　　（五）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哈尔滨市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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